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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公司條例草案》委員會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 

 

 
就「公司條例草案第 399 條(關於核數師報告的內容的罪行)」提供意見 

 

香港電子業商會對「公司條例草案第399條：關於核數師報告的內容的罪行，

以及核數師就沒有把陳述載於該報告內須負的刑事法律責任」表示贊同，即

是有資格獲委任為公司的核數師，並明知或罔顧後果地導致須載於核數師報

告的陳述沒有載於該報告內的人， 應該須負上法律責任。我們並不認為此

修訂對核數師過於嚴苛，這是對企業及核數師互相公平的條款。 

 

嚴格規管保障投資者利益 

以 2009 年洪良國際上市前，證監會發現該公司帳目問題，於是入稟法庭凍

結招股集資所得的 9.97 億元，當中牽涉保薦人、核數師及律師等多方面失

職，不過，證監會對兆豐的處分，只是永久吊銷其保薦人牌照，另外罰款

4200 萬元。懲處雖然是歷來最重，不過，沒有人需要負上個人法律責任。由

於保薦人、核數師及律師等須擔當獨立監察者角色，小投資者才會相信招股

書的內容屬實；如果公司出事後，這些所謂「獨立監察者」可以並無關連，

投資者的利益就全無保障了。 

 

防止造假事件 

由於國內越來越多企業來港上市，為避免賬目造假，或上市不久後突然延遲

業績公布或發生核數師“保留意見”事件等，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升定罪門

檻，監管有資格獲委任為公司的核數師，一旦發生造假事件，經調查後，除

了要作出紀律處分外，我們支持需對有資格獲委任為公司的核數師，並明知

或罔顧後果地導致須載於核數師報告的陳述沒有載於該報告內的人負上刑

事制裁。 

 

 

我們認為核數師應盡職審查，並接受嚴格規管，才可以達至各方皆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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